附件 1

“典耀中华 赓续文脉”
2024年张家港市中华经典诵读大赛方案
一、参赛对象与组别
（一）参赛对象
全市中小学校在校学生、在职教师及社会人员。
（二）组别设置
分为小学生组、中学生组、职业院校学生组（含中职、高职、 技工院校）、教师组（含幼儿园在职教师）及社会人员组，共 5个组别。
每组均可个人参赛或组成团队参赛，其中团队参赛人数不超过 20 人。参赛过程中人员不得替换、不得增加。社会人员组至少有1名社会人员。除社会人员组外，其他组别的参赛者仅限本组组别人员，不得跨组参赛。
二、参赛要求
（一）内容要求
诵读内容应为我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有社会影响力和典范价值的，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诗词、文章和优秀图书内容节选。当代作品应已正式出版或由省级以上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公开发布或发表。诵读文本主体前后可根据需要增加总计不超过200字的过渡语（计入总时长）。改编、网络以及自创文本不在征集之列。
（二）形式要求
参赛作品要求为 2024年新创作录制的视频，高清 1920* 1080 横屏拍摄，格式为 MP4 ，长度 3—6分钟，大小不超过 700MB， 图像声音清晰，不抖动、无噪音。视频作品必须同期录音，不得后期配音。
视频作品开头和内容中不能出现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的名字、学校或所在单位等信息。赛事平台填报信息时应规范、完整 填写诵读文本内容、参赛作品亮点等信息。作品提交后，不得更改。
视频文字建议使用方正字库字体或其他有版权的字体，视频 中不得使用未经肖像权人同意的肖像，不得使用未经授权的图片、音频和视频，不得出现与诵读大赛无关的条幅、角标等
（三）其他要求
作品可借助音乐、服装等手段融合展现诵读内容。鼓励以团
队形式诵读。
每人最多可参与个人或团队诵读作品 1 个。每个作品的指导 教师不超过 2人。同一作品的参赛者不得同时署名该作品的指导 教师。多个作品获得一等奖的同一指导老师不重复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
三、赛事组织
（一）初赛（5 月 10  日至 5 月 31  日）
各单位根据通知精神完成初赛，选拔形式自定，选拔数量不
限。
（二）复赛（6 月 1  日至 6 月 8  日）
市教育局、市语委办组织复赛，择优推荐作品参加苏州市赛
决赛和省赛选拔。
[bookmark: _GoBack]学校和社会人员组参加复赛的作品将由市教育局、市语委办 负责选拔、推荐。请参赛学生或教师在 5月30日前将参加选拔赛的作品U 盘报送至教学管理处一吴月老师处（逾期报名无效），作品以“单位（学  校）名称+姓名+作品名称 ”命名， 同时请附《2024 年张家港市中华经典诵读大赛作品汇总表》（附件 5）EXCEL 版。职业院校每校限报学生作品 3个；各校（含幼儿园）限报教师作品 1个；各校可在开展亲子阅读、亲子诵读的基础上发动家长（非教师身份）作为社会人员参加选拔赛。市语委各成员单位应鼓励本单位职工积极参加中华经典诵读比赛，及时报送参赛视频作品。
（三）决赛（6 月 11  日至 6 月 20  日）
决赛由苏州市教育局、苏州市语委办牵头，对各地选送参赛 作品进行视频评审。确定各组别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 奖的名单，特等奖作品的指导教师将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 ”。 比赛将设立“优秀组织奖 ”。各组参赛作品 10%的比例推荐参加江苏省 2024 年度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经典诵读大赛。其中，各地语委办上报中、小学生等两个组别的第一名作品将现场进行角逐冠亚季军，获奖者同时报送参加在第十四届江苏书展期间举行的“全省中小学生诵读大赛 ”现场比赛（参赛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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